
华泰财险附加团体商务旅行 ATM 提款抢劫保险（2019 版）条款 

请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全文，特别是以下划线标注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规定。 

 

附加保险合同订立 

第一条 

本附加保险条款（以下简称“本附加条款”）须附加于主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

所有主合同的条款也适用于本附加保险，视为本附加条款的一部分。若本附加条款与主合同

的条款有冲突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 

第二条 

主合同的被保险人均可作为本附加条款的被保险人投保本附加险，经保险人同意后本

附加保险合同订立。若本附加条款的承保事项未在承保明细表上载明或另行批注，本附加条

款不产生效力。 

 

保险责任 

第三条 

在本附加条款的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持有有效证件在境内或境外商务旅行时，以银

行卡于自动柜员机（ATM）提取现金时或之后的三十分钟内因任何抢夺或抢劫行为而致使所

提现金遭受损失，保险人在扣除免赔额（如有）后，以保险单所载本附加条款项下该被保险

人相应的保险金额为限，赔偿该被保险人所损失的前述现金。 

当该保险金的赔付金额累计达到本附加条款保险金额时,本附加条款对该被保险人的保

险责任终止。 

 

责任免除 

第四条 

因下列情形之一或主合同所列责任免除事项之一 （若主合同中责任免除条款与本条款

有相抵触之处，则应以本条款为准。但若该免除事项在本条中未作规定，而主合同中有规定

的，适用主合同的规定。）直接或间接导致损失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 间接损失，包括但不限于：（i）若非发生现金损失，被保险人应该已经获得的收

益；（ii）业务中断、延误、市值损失；（iii）报告发生保险事故的费用、确定本附加条款

项下应付款项的费用及其他开支；（iv）以及任何其他第三方的损失； 

(二) 由于火灾、烟雾、闪电、飓风、水浸、洪水、地震、火山喷发、海啸、山崩、冰

雹、不可抗力以及任何其他自然事件促发的抢夺或抢劫； 

(三) 任何原因不明的损失或神秘失踪； 

 



保险金额和保险费 

第五条 

保险金额是保险人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并在保险单中载明。保险金额由

投保人、保险人双方约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投保人应该按照合同约定向保险人交纳保险

费。保险人和投保人可以在本保险合同项下约定免赔额等限制条件。 

 

保险期间 

第六条 

除另有约定外，本附加条款的保险期间同主合同一致。 

 

被保险人义务 

第七条 

(一) 被保险人应妥善管理自己的个人钱财； 

(二) 被保险人须于抢夺或抢劫发生后二十四小时内向保险事故发生地警方或其他有

关部门报案并领取其出具的保险事故证明报告； 

 

保险金申请 

第八条 

一、由被保险人作为索赔申请人填写索赔申请书，并提供下列证明文件、资料向保险

人申请索赔： 

1、 被保险人身份证明； 

2、 被保险人的雇主提供的被保险人商务出差旅行的证明； 

3、 被保险人向保险事故发生地警方或其他有关部门报案并出具的保险事故证明文件

正本及损失清单； 

4、 受损现金的 ATM取款凭证或者发行机构出具的损失当月的银行卡对账单； 

5、 其他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二、以上文件及证明为索赔时的重要证据。保险金申请人未能及时提供有关材料，导致

保险人无法核实索赔申请的真实性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三、所有本附加条款的损失计算和保险金支付在涉及外国货币时，均折合人民币计算，

并以人民币赔偿。有关汇率以保险事故发生日的中国银行挂牌外汇兑换价为准。 

四、若被保险人的损失已从其他途径或其他保险单给付赔偿，保险人可根据有关单位

或保险单承保公司出具的相关单证或给付保险金证明，在本附加保险条款的保险金额的限额

内承担剩余部分的赔偿责任。 



 

代位求偿 

第九条 

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应由有关责任方负责赔偿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

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有关责任方请求赔偿的权利，被保险人

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必要的文件和所知道的有关情况。 

被保险人已经从有关责任方取得赔偿的，保险人赔偿保险金时，可以相应扣减被保险人

已从有关责任方取得的赔偿金额。 

保险事故发生后，在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之前，被保险人放弃对有关责任方请求赔偿

权利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

意放弃对有关责任方请求赔偿权利的，该行为无效；由于被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致使

保险人不能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可以扣减或者要求返还相应的保险金。 

 

本附加条款效力终止 

第十条 

以下任何一种情况发生时，本附加条款效力终止，保险人不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解除本附加条款； 

2、主合同解除、终止效力或期满； 

3、本附加条款因其他条款或保险合同所列情况而终止； 

4、主合同无效，本附加条款亦自始无效。 

 

释义 

第十一条 

【银行卡】 

指由发行机构依法发行给被保险人的任何有效银行卡（信用卡、签账卡、借记卡或现金

卡）。 

【神秘失踪】 

不为人知或难以解释或理解的情况下所发生的遗失，包括被保险人声称但无法提供 1）

无利益关系的目击证人书面证明，2）明显现场痕迹证明及 3）警方出具的因盗窃所致损失

的案件发生证明的扒窃行为所致被保险人的财产损失。 

 

本附加条款的未解释名词，均以主合同的名词解释为准。 

 

其他 



第十二条 

本附加条款与主合同条款不一致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本附加条款未尽之处，以

主合同条款为准。 


